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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一小段 279地號等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

（一）（聚）細部計畫案」公開展覽說明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 113年 3月 20日（星期三）下午 7時 00分 

貳、地點：南港區西新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南港區成功路一段 99 號） 

參、主持人：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顏邦睿 股長   

肆、出席列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 

大家好，今天是由臺北市政府召開「擬定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一小段

279地號等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一）（聚）細部計畫案」公開展覽說明會，

這個案子是由國賓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為辦理都市更新，依照南港區都市

計畫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規定，所提出之都市計畫變更。 

本次說明會係依都市計畫法第 19條規定，於細部計畫案公開展覽期間

舉行，本次說明會也有通知本案土地、建物及相關權利人出席，透過說明會

之舉辦讓市民及相關權利人瞭解計畫內容，並廣納市民之意見。市民所提

意見將於會議紀錄內載明，並作為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之參考。 

陸、申請單位報告：略 

柒、民眾及與會單位發言要點： 

一、闕枚莎議員 

近年南港區搭配重大建設迎來轉型階段，早年的工業區已原則同意

變更為產業特定專用區，惟前期針對產專區內第一類及非屬第一類老舊

聚落之認定方式於實際執行面上較難執行，但後續搭配「修訂『南港區

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內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案」內規定，明確訂定認定原則，使推動能更順利，本案是第一件

第一類老舊聚落免回饋的變更案，希望我們第一案也可以順利推動。 

二、胡家瑒里長 

今天是都發局主辦的說明會，我有幾件事情想要提醒，雖然本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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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的更新單元，但應該要與旁邊國賓大的開發用地一起看，國賓大一

開始在規劃公園的時候並沒有規劃得很完整，所以在都市設計審議會上

我把它擋下來，公園原本規劃只有幾棵樹，反應過後，公園會有遊具及

健體設施等，如果之後沒有規劃好，在審議會上被我擋下來也不能怪我，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要跟都發局反應，針對第六箭防災型都更，民國 63年前的

房屋，都會有額外 30%的容積獎勵，但因為我們是工三，基礎容積率是

300%，外加 50%的都更獎勵後，已達到 450%的上限，故本案不適用防災

型都更的獎勵，希望市府可以協助突破 450%的天花板上限，或是，超過

450%的部分也許可以透過提供給市府做公益設施的方式來交換，換取容

積獎勵的上限。我們是第一案免回饋的案例，希望未來也可以順利進行。 

另外，本案產專區內可轉型作為住宅，那周遭工業住宅的現況無法

解決，之後該怎麼處理？  

三、民眾一 

（一） 地下室開挖至地下四層，實施者獲利可觀，卻罔顧土地所有權人之

權益。本土地所有權人於本案都市計畫變更審議前陳情，請主管機

關正視及導正。本案開挖至地下三層已規劃 207個停車位，包含：

無障礙車位計 3車位、裝卸車位計 1車位、法定停車位計 205車位

等已經滿足。 

（二） 本案開挖至地下四層，實施者獲利可觀，卻罔顧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實施者無購買土地成本負擔，不列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檢討，且建

造成本加成計算列入共同負擔。且規劃 74 停車位（全部是增設停

車位且集中一層） 

（三） 本案訴求： 

1. 請本案都市更新審議各階段實質審查，本案屬南港產專區更新

案之開端，請主管機關依法實質審查並樹立典範。 

2. 請實施者提出解決方案及該解決方案之合理性說明。 

3. 陳情人等提出陳情意見並做發言登記，本案都委會審議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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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通知陳情人等出席並登記發言，說明意見。 

4. 審議結果應符合都市更新公共利益，具合理性，公平性，為守

護權益，若有不服，不得不循司法之途。 

（1）行政訴訟都市計畫審查程序、聽證、行政訴訟。 

（2）舉證之所在，即本案都更案事權計畫書之內容。 

四、民眾二 

（一） 我們與建商之間的協議細節是否有公平？這是圖利建商，還是有

照顧到土地所有權人的利益共享？ 

（二） 前幾天去都更處陳情，承辦表示我的陳情意見他們不會處理，只

會轉交給實施者回答，我在這裡想問我們之後的陳情時間點為何，

針對實施者回答的內容誰來裁決？還是只要實施者回答完就好

了，之後還會再審查嗎？是否有實質審查？陳情的對象又是對誰？ 

（三） 針對公聽會上的實施者的回覆內容，是由誰來審查？例如本案實

施者資本額兩億，而附近開發案將近兩百億，實施者回覆這與槓

桿效應無關，針對實施者的回覆誰可以來認定有沒有關係？難道

他們不需要提出證明或擔保嗎？而不是有回答這個問題就當作

不存在。 

（四） 都更聽證會是否可以列席？要怎麼參加審議會？ 

五、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 本案除了都市更新本身的審議外，變更工業區為產專區也需進行

都市計畫變更的審議，另依規定產專區的案子都需經都市設計審

議，程序上會經歷這三個審議程序。本日是都市計畫變更的程序，

而都市計畫變更涉及三個面向，第一個是使用的適法性，因工業

區不允許作住宅使用，需先變更為產專區後才屬合法使用；第二

個是回饋內容，都市計畫需去檢討產專區聚落免回饋之課題；第

三個是開發方式，因主要計畫內有明定開發方式須採都市更新，

故本案都市計畫的上位指導計畫需先成形，後續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內容才有所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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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針對產專區第一類老舊聚落 450%的容積上限，主要是考量產專

區第一類老舊聚落得免回饋 37%土地規劃住宅使用，第三種工業

區容積率 300%得作住宅使用之容積樓地板面積，已優於第三種

住宅區容積率 225%，考量公平一致性，不宜超過第三種住宅區容

積率 225%兩倍之發展總量，故規定產專區（聚）之容積總量不得

超過基準容積 2倍上限，且不得超過 450%。 

（三） 有關防災型都更是否可突破 450%容積上限額外增加，都發局會

基於推動都市更新之立場再研議。 

（四） 第一類老舊聚落劃設原意，係推動工業區老舊建築物之更新，且

多有本市土管發布前作住宅使用情形，故自南港主計第二次通檢

都計公告 6 年內，屋齡達 30 年以上之建物，得認定為第一類老

舊聚落。如未符合第一類老舊聚落條件之土地及建築物，則屬第

二類老舊聚落，回歸土管工業區規定予以管制。 

六、育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規劃單位） 

地主針對開挖地下室而有實施者利益可觀的情形可能有所誤會，對

實施者而言，地下室開挖深度越深，成本相對也會增加，是有加權影響

的。以本案來看，目前建築設計規劃約 300戶，開挖至地下四層僅提供

277輛車位，是無法提供一戶一車位的。另外，地下車位的配置受限於

開挖率，本案僅能開挖 65%，車位規劃數量相對較低。目前也有許多案

例地下室是開挖至五、六層，地下四層的規模還算相對合理。 

七、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一）針對陳情意見提出的時間點，只要是在更新期間皆可提出，若是

針對更新的法律問題，更新處會以函文回覆，若是針對設計及實

施者規劃內容，則會轉請由實施者回覆。 

（二）針對槓桿效應的問題，內政部在 108年都市更新條例修法後有要

求更新案需有續建機制，針對這部分有應對的配套措施。 

（三）另外針對公聽會的陳情意見，更新案的公聽會主要是廣納意見，

作為後續審議的參考。本案目前開完公聽會，還沒進入到審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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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進入審議階段後，由委員對所提意見做逐項的審議。 

（四）聽證會及審議會會針對過往有提出陳情意見的民眾進行通知，所

有權人可自行決定是否參與。 

捌、會議結論 

市民如對本案尚有其他意見，可填寫公民團體陳情意見表並於公展期

間寄至「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後續將提供作為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

參考，並通知陳情人出席都委會說明意見。 

玖、散會（下午 7點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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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說明會照片 

  

 

 

  

 




